
 

 

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5學年度新生暑期暨開學各項重要日程及注意事項 

序號 項目 日期 內容 備註 

1 學生宿舍申請 
115年 7月 10日至 

115年 8月 28日止 

1.新生報到當日至住宿諮詢處向校安老師詢問及登記；新生始業輔導至學生事務處向校

安老師提出申請。 

2.特色招生、技優、實用技能學程於新生始業輔導至學生事務處向校安老師提出申請。 

 

2 交通車登記 
115年 7月 10日至 

115年 8月 28日止 

1.新生報到當日至交通車諮詢處向臺西客運詢問及登記。 

2.特色招生、技優、實用技能學程及免試入學路線調整於新生始業輔導至學生事務處向

臺西客運詢問及登記。 

路線及站牌

詳見本校資

訊網站公告 

3 
特殊身分辦理 

學雜費減免 

115年 7月 10日至 

115年 8月 28日止 

符合特殊身分者，檢附證明並繳交紙本申請表至教務處註冊組。 

特殊身分：(中)低收入戶子女、身障者子女/身障者學生、特殊遇境家庭、軍公教遺族殘榮

軍子女、原住民籍學生。 

詳見本校資

訊網站公告 

4 新生始業輔導 
115年 8月 25日至 

115年 8月 26日止 

1.參加對象：新生、轉學(科)生、重讀生。 

2.上午 8時 10分於各班教室集合點名，編班名單於 8月後公告於本校資訊網站首頁。 

3.請自備文具及手提袋，以便書寫、攜帶學校發放之文件。 

4.期間中午不得外出，午餐由學校統一代訂，放學時間預計為下午 4時 10分。 

5.新生未領取本校制服前，應穿著原畢業國中學校服裝到校；騎自行車者須戴安全帽，

嚴禁車輛加裝火箭筒；請將車輛停放於本校學生車棚內，並排列整齊。 

6.學生制服、運動服及工作服套量，如有疑問請洽本校學生事務處及實習處。 

新生始業輔

導時程表由

學生事務處

另行於本校

資訊網站公

告 

5 全校返校日 115年 8月 28日 上午 8時整於各班教室集合點名。  

6 開學日暨註冊 115年 8月 31日 

註冊程序 上午開學、第 3-4節全校領書，第 5節正式上課。 

 

就學貸款 請事先向臺灣銀行辦理貸款事項後，攜帶齊全資料向學生事務處訓育組申請。 

分期繳款 

家境清寒者請提出村里辦公室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，於 8 月 25 日（二）中

午起攜帶註冊繳費單至總務處出納組及員生消費合作社（總務處文書組）辦

理註冊費分期繳款手續。 

7 腳踏車停放申請 115年 8月 31日後 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。  

8 工讀生申請 115年 8月 31日後 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。  

【本校資訊網站】https://www.hwaivs.ylc.edu.tw/ 

【本校聯絡電話】(05)6322767總機撥通後，直撥分機號碼：教務處 201、註冊組 205、學生事務處 301、訓育組 302、 

                生活輔導組 312、輔導室 321、實習處 401、實用技能組 405、總務處 500、圖書館 601、員生消費合作社 651 


